关于开展2017年保障性住房动态管理工作的通     知

根据《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建设部第162号令）、《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申请、审核及退出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规定，按年初工作计划，近期将开展2017年廉租住房动态管理工作，请正在享受我县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保障家庭，携带申请人、共同申请人身份证和租赁补贴发放银行卡到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保障和管理办公室签字确认信息，签字确认限申请人或共同申请人。

签字确认时间截止2017年11月8日至12月8日，逾期未能签字核对信息的，则视为本人自愿放弃廉租住房租赁补贴保障，其家庭将退出廉租住房保障。

请红河街道、澧江街道，做好受理投诉举报、核查及宣传工作。
咨询电话：6014000           联系人:申肖。

元江县城镇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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